规范性文件解读—关于调整2021年11月、12月电力直接交易有关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关于调整2021年11月、12月电力直接交易有关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一、背景
按照1439号文要求，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二、主要内容
（一）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参与本地交易的京外电厂按照电厂属地基准价执行。
（二）10千伏及以上工商业用户要全部进入市场，其他工商业用户也要尽快进入。11月、12月，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全部由电网企业以挂牌交易方式代理购电。
（三）11月、12月，北京地区交易价格形成方式调整如下：发电企业直接报总量参与交易，交易价格执行单一报价，峰段、平段、谷段各时段电价一致。北京地区电力直接交易批发侧用户采用分时段报量、单一报价的模式。
（四）已完成2021年度中长期交易批发侧合同签订但未执行的电量，合同双方尽快按照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协商完成11月、12月年度分月合同换签工作，保持合同关系和交易电量不变；协商不成的，原合同关系解除，合同电量直接以用户侧报量不报价的方式，参与月度增量交易。
（五）考虑到政策调整，为保持市场平稳，北京地区11月、12月不执行偏差结算。
（六）其他交易事项继续按《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市2021年电力市场化交易工作安排的通知》（京管发〔2020〕42号）执行。

